
附件4：
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

兼课教师聘任协议书（样稿）

甲方：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，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紧急联系人：         （系乙方         ）
紧急联系人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一条 聘期

根据甲方工作需要，决定聘请              同志（乙方）为甲方             学院（               课程或实践环节）非全日制兼课教师，现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下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聘期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聘任期满，协议自动终止。本协议期满后如需续聘再重新签订协议。
第二条
乙方的工作任务

（一）了解高职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，把握高职的教学特点，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培养，着重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（二）承担专业课或实习实训指导课教学任务，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，参加有关课程的命题、考试考核和指导毕业设计、答辩等工作。

（三）担任校外学生实训基地的实践技能指导。

（四）加强与学生沟通，及时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向所在系报告，提出建议。

（五）与学校专任教师一起联合开展教学研究、课程建设、专业建设、团队建设、技能大赛以及企业技术改进和产品研发等工作。
第三条
乙方的薪酬待遇

乙方应主动参加学校教学研究、课程建设、专业建设、团队建设等工作。乙方按完成课时工作量计酬，由甲方具体聘用单位计算课时并支付酬金。（课时计算办法可参照学校《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闽水院〔2020〕282号）进行。）

具体执行课酬请列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本合同签订生效后，甲方按规定的标准支付给乙方课时津贴。

2.甲方向乙方提供必须的教学设施及教学资料。甲方有权按照学校有关的教学管理规章对乙方实施教学管理。
3.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，乙方来校授课以及往返路途上有关安全等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4.乙方如有违法违纪等行为，在劝告和警示无效及严重违反学校条款和损坏学校声誉的情况下，甲方有权单方中止协议。乙方如果不能胜任教学工作或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时，甲方有权予以解聘。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 乙方要遵纪守法，遵守秩序；严格执行学校有关教学、考勤等各项规章制度、工作纪律及工作规程，不得随意停课、调课。

2．乙方根据所承担教学任务按照规定标准领取报酬。

3．乙方要服从甲方安排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教学工作任务。按照甲方教师教学管理相关要求，认真做好备课、授课。
4．乙方服从甲方的日常管理，接受学校组织的各类教学考核评价和检查。

5．课程教学结束后，乙方应对所任教班级的学生成绩进行认真分析，并向所属教研室做必要的教学工作汇报，提交完整的教学过程文档。

6．因事需要临时调课时，必须按学校规定办理调课手续；在正常情况下，乙方若因故不能继续承担教学工作，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甲方，以便院（部）尽早安排接替人员。

7、乙方应按要求参加所在教研室活动。

第五条 违约事项及处理
1．若甲方没有及时提供必须的教学设施及教学资料，或变更教学安排却没有通知兼课教师，兼课教师到校后不能进行教学工作，视为完成了一次课程的教学工作。

2．乙方若没有提前一个月提出不能继续承担余下部分的教学工作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方扣罚乙方已经完成的课时总酬金的20%。

3．乙方若在教学过程，如有师德失范行为及违法违纪行为、损害学校利益或声誉行为、未能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或考核不合格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聘任关系，并扣罚乙方已经完成的课时总酬金50%。
4.乙方如有违反学校制度，教学质量差，未完成或不服从相关工作安排，被学校认定为二级教学事故的，学校进行批评教育、扣罚乙方已经完成的课时总酬金30%；被学校认定为一级教学事故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聘任关系，并扣罚乙方已经完成的课时总酬金50%。教学事故认定，具体参照《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闽水院〔2019〕68号）执行。（征求教务处、质保中心意见）

第六条  附则

1、本协议中如有未尽事宜由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

2、以上所称的兼课教师报酬都指税前收入。

3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存一份，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
甲方：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   
代表（签章）：

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

乙方（签章）：


 








年  月   日








